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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鲁高法办〔2021〕25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关于印发随机方式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

规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
为规范破产案件管理人随机方式选任程序，省法院制定了《随

机方式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规则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报告省法院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2021 年 10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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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机方式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规则（试行）

为规范破产案件管理人随机方式选任程序，根据山东省高级

人民法院《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，制定

本规则。

第一条 需要采用随机方式选任管理人的破产案件，应当通

过破产案件网上系统选取管理人,确保程序公开、透明。

第二条 破产案件审判部门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选任条件

后，推送给本院负责司法技术工作的部门（以下简称司法技术部

门），并电话告知。

第三条 司法技术部门确定两名以上案件承办人。承办人确

定随机选取管理人时间后，通知本院纪检监察部门和审判部门派

人参加。

第四条 随机选取管理人时，摇号程序的开始键和结束键分

别由不同人员操作。

第五条 选出破产案件管理人后，根据选任条件要求可以再

依次选出第一、第二备用管理人，作为需要更换管理人时的接替

人选。

第六条 破产案件管理人选取工作结束后，司法技术部门承

办人即时将选取结果推送给审判部门承办人，并电话告知。

第七条 司法技术部门对选取过程全程录像，并打印出选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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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笔录，由参加人员签字确认。录像与笔录存档保存，以备

查阅。

第八条 司法技术部门建立随机选取管理人台账，并按年度

归档备查。

第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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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21年 10月15日印发


